
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
陕卫办监督函 匚⒛21〕 265号

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加强

儿童微量元素检测监督执法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、神木市、府谷县卫生健康委

(局 ),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:

为认真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 (国卫办监督函 E⒛ 21〕 366

号)精神,现就加强儿童微量元素检测监督执法工作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负起主体责任,按照诊疗规

范、临床诊疗指南、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等要求,严

格规范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工作,非诊断治疗需要不得针对儿童

开展微量元素检测,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。

要对目前儿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的开展情况进行自查,发现问

题的及时按要求整改。

二、各设区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监督机构要加强对儿童

微量元素检测的监督执法工作,对违反规定开展检测的医疗卫

生机构和医务人员,依据 《执业医师法》 《医疗质量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做好督查、业务指



导工作。

三、各设区市于 2021年 11月 15日 前,将辖区内儿童微量

元素检测的监督执法工作总结报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,由 省卫

生健康监督中心分析、汇总形成全省报告后于 11月 20日 前报

省卫生健康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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